关于《关于完善征兵优待政策的意见》的政策解读
一、制定完善征兵优待政策的背景及意义
[bookmark: _GoBack]从这几年的征兵工作情况来看，上级对于大学毕业生比例的要求逐年提高，而大学毕业生一般都存在视力不合格，年龄较大，入伍顾虑较多等情况，亟需有吸引力的政策引导他们入伍。截止目前，我市近十年来未出台过县一级征兵有关优待政策，从嘉兴地区来看，五县两区除海宁市外均已出台大学毕业生近视矫正手术补贴等相关政策。

二、制定依据
XXXX

二、主要内容
（一）大学毕业生近视矫正手术补贴
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含双证技师技工学校毕业生）在我市成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含直接招收军士）后，对前期视力矫正手术给予一次性补贴12000元（详见附件：海宁市入伍大学毕业生视力矫正手术补贴办法）。所需经费由市财政负担，预算和发放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结合大学生入伍奖励一起实施。
（二）二次入伍士兵奖励金
对在我市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含直接招收军士）的二次入伍士兵额外发放一次性奖励金20000元。所需经费由市财政负担，预算和发放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结合大学生入伍奖励一起实施。
（三）征兵体检往返路费补贴
对在海宁市辖区内高校大学毕业生（户籍地在嘉兴以外），征兵期间参加海宁市体检，给予往返路费补贴（无论乘坐何种交通工具，一律按照两地动车二等座标准报销），所需经费从市征兵办征兵专项经费中列支。
三、政策施行日期及有效期
本实施意见自2024年1月1日起实施，长期有效。
四、解读机关
解读部门：海宁市人武部
解读人：查朦涛
联系方式：0573—87212611


